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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数聚智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北京数聚智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

简称“中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根据北京数聚智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担任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曾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2021 年 12 月 24 日、2022 年 3 月 11 日、2022

年 6 月 10 日就本次发行出具了《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数聚智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

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数聚

智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

数聚智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上海市方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北京数聚智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及《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数聚智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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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书（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针对《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至今，《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第四部分 对第三轮问询函答复”的更新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更新和补充，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

的相关声明和承诺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有说明，原法律意见书中已作定义的词语在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被使用时具有与原法律意见书中已定义的相同词语相同的含

义。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十九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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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三轮问询函问题 3 更新： 

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根据发行

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受到 1 次行政处罚，具体情形及整改情况如下： 

2022 年 6 月 15 日，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京朝市监处罚[2022]2418 号），北京北联在其天猫“雅培官方旗舰店”发布有“母

乳专研院”“延续母爱黄金奶液”“婴儿配方奶粉 0-6 月龄 1 段”类内容的广告用

语，涉嫌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发布声称全部或者部分替代母乳的婴儿乳

制品、饮料和其他食品广告，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条规定，依据《广告法》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北京北联改正

上述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20 万元。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 2021 年末至 2022 年初，发行人业务人员发布上述

广告，2022 年 1 月 5 日，发行人合规管理人员在店铺广告用语巡查中发现前述广

告违规情形，提出了整改意见并监督业务部门予以调整，发行人于 2022 年 1 月 6

日撤换违规信息并完成了对该页面广告内容的修订，违法情形已得到纠正。根据

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前述违法情形系该业务人员未考虑到“母乳专研院”“延续

母爱黄金奶液”“婴儿配方奶粉 0-6 月龄 1 段”的广告用语可能产生替代母乳等含

义，对广告用语理解偏差所导致。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实施《广告

内容发布审核制度》，明确了合规管理人员每周对重点店铺广告页面进行定期巡

查的机制，并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会同发行人法务人员对业务人员进行了广告用

语合规方面的培训，加深业务人员对广告用语合规的理解；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

认，发行人在收到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为再次警示业务人员重视广告合

规，将本次所缴纳的处罚金额纳入业务组考核指标，涉事业务人员已辞职。发行

人已聘请律师事务所，对可能存在违反广告法风险的争议内容或其他需予以专业

判断与指导的宣传内容提供广告法领域的专业咨询意见，以确保发行人及相关业

务人员能够准确理解广告用语并合规运用。 

根据《广告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

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

告费用，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三）违反本法第二十条规定，发布声称全部或者部分替代母乳的婴儿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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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饮料和其他食品广告的；……。”经核查，本项处罚不属于该条规定的情

节严重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已缴纳上述行政处罚涉及的罚款，

且相关违法行为已整改完毕。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上述行政处罚涉及的违法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 

二、 第三轮问询函其他事项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核查，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第三轮问询函问题 3 涉及更新外，《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中“第四部分 对第三轮问询函答复”相关事项未发生变化。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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